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43號

抗  告  人  

即受扣押人  邱芊睿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劉宣妤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宇輝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即受扣押人等因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案件，不服臺灣

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4日第一審裁定（113年度聲扣

字第7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扣押人邱芊睿、劉宣妤、陳宇輝

等3人（下稱抗告人等）本件所涉之非法搶票設備，均在國

外，非在我國境內，抗告人等透過設備及程式所搶之票種亦

大多均為國外演唱會或演出，其是否有歸屬於我國管轄權亦

有疑義。且受扣押人等3人於偵查中均已如實交代客觀事

實，所述之犯罪所得遠遠低於新台幣（下同）200萬元，並

無扣押之必要；原裁定認抗告人等分別於原裁定附表所示抗

告人之財產各於200萬之範圍內應予扣押之理由無非略以

「三位共同被告所涉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之所得分別至少

為200萬元」等語，並未就如何認定犯罪所得分為200萬元一

事有任何說理，且未提及何以有扣押之必要性，即逕認應就

抗告人等分別就原裁定附表所示之財產於200萬內之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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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予扣押，顯有法律、事實認定上之違誤及裁定不備理由之

違誤。另附表編號4之自用小客車，非抗告人邱芊睿名下之

財產，係受扣押人邱芊睿母親自行購買之車輛，與本件犯罪

所得概無關聯，且該車尚有貸款，價值輕微，即使扣押亦無

法達成保全目的，足證無扣押必要。本件不應准許扣押，爰

依法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裁定，以免侵害抗告人等之財產

權等語。

二、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行為人以外

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

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或犯罪行

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犯罪所得者，亦

同；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

分別定有明文。又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

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

產，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前者為保

全犯罪利得原物之沒收，後者則係保全其價額之追徵或財產

之抵償，於追徵抵償價額之額度，對義務人之一般財產為

「假扣押」，使其發生禁止處分之效果，而非永久剝奪，目

的在於確保實體判決之將來執行，屬不法利得剝奪之程序事

項規定，以自由證明為已足，尚非須經嚴格證明之犯罪實體

審究。而保全扣押具有干預人民財產權之性質，為避免過度

扣押而侵害義務人之財產權，就義務人責任財產之暫時扣押

範圍，應遵守比例原則，始與酌量扣押之旨無違；事實審法

院倘已依卷內資料，綜合審酌應沒收之不法利得數額（應追

徵之價額）、扣押財產之狀況、經濟價值及保全利益等情，

為合目的性之裁量，與比例原則無違者，核屬事實審法院本

於職權所為之適法裁量，尚難逕指為違法。

三、經查：

　㈠按犯罪之行為地或結果地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

華民國領域內犯罪。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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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之法院管轄。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者，為相牽連案件。

刑事訴訟法第6條所規定之案件，得由一檢察官合併偵查或

合併起訴。刑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第7條第2

款、第1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抗告人等為以虛偽資料或

其他不正方式，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購買藝文表演票

券，取得訂票或取票憑證之犯行時係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且

本案係透過縝密規劃及成員層層分工進行，以抗告人邱芊睿

為首（戶籍地為臺中市○○區○○里○○街000巷00號），

負責販售票券從中獲取不法利得並分配集團內部利益；由抗

告人邱芊睿提人頭資料，供抗告人劉宣妤、陳宇輝等工程師

在購買票券期間使用程式大量搶票，自屬數人共犯數罪之相

牽連案件，在偵查中可合併偵查、合併起訴。因而，本案經

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下稱聲請人）報請臺灣

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許可後，向原審

法院聲請扣押抗告人等所有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財產，原審

法院應有審判權、管轄權，合先敘明。　　　　　

　㈡抗告人等因違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案件，經由聲請人報請

臺中地檢署檢察官許可後，向原審法院聲請扣押如原審裁定

附表所示之財產。本院經核閱聲請人所提出之聲請書暨所附

之帳戶、財產資料、相關犯罪事證及抗告人等供述筆錄（因

偵查不公開，故不於此詳細載明），足認抗告人等違反文化

創意產業發展法第10條之1第3項之罪之犯罪嫌疑重大，且聲

請人已釋明犯罪所得金額至少有358萬5,217元，原審經綜合

判斷，認有相當理由足以認定抗告人等涉嫌違反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法犯行，且為本案將來確有判決諭知沒收犯罪所得及

沒收不能或不宜執行時之追徵其價額之可能性，及有預防抗

告人等脫產規避執行沒收或追徵，而裁定抗告人等所有分別

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財產各於200萬元範圍內，准予扣押，

於法並無違誤。

　㈢扣押屬一種保全程序，係為保全將來沒收、追徵之目的，而

禁止犯罪嫌疑人或第三人處分其財產所實施之強制處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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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就扣押與否之審查，僅在判斷有無實施扣押強制處分之必

要，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僅需自由證明為已足。惟查：

　　⒈抗告意旨稱抗告人等於偵查中均已如實交代客觀事實，所

述之犯罪所得遠遠低於200萬元，並無扣押之必要。且原

裁定未就如何認定犯罪所得分為200萬元一事有任何說

理，且未說明何以有扣押之必要，即逕認應就抗告人等分

別就原裁定附表所示財產於200萬元內之範圍內應予扣

押，顯有違誤等語。然查本案目前尚在偵查中，而偵查階

段關於犯罪事實之調查及證據之蒐集本屬浮動狀態，抗告

人等違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之犯行，其犯罪事實及情節

為何、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數額為何、原裁定附

表所示之財產是否均為犯罪所得之物、可否作為將來追徵

（繳）抗告人等及其共犯不法所得之客體等節，均屬本案

實體上判斷之問題，尚難於本件聲請扣押之程序逕行論

斷。在此之前，實難據以排除附表財產（帳戶）作為抗告

人等違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收受、掩飾犯罪所得之可能

性。且為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保全日後執行之需要，自有

扣押之必要。是抗告人等前開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

均難謂可採。

　　⒉抗告人邱芊睿抗告意旨另稱原裁定附表編號4之自用小客

車，非其名下之財產，係其母親自行購買之車輛，與本件

犯罪所得無關聯，且該車尚有貸款，價值輕微，即使扣押

亦無法達成保全目的，無扣押必要等情。查現行刑法第38

條第4項及第38條之1第3項新增沒收不能或不宜執行時，

應追徵其價額之規定，為預防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

脫產規避追徵之執行，必要時應扣押其財產，是為保全追

徵，得對第三人所有之一般財產扣押，參酌上開車輛聲請

人已釋明該車輛均為抗告人邱芊睿使用及其他相關資料

（如抗告人邱芊睿駕駛上開車輛車禍出險情形），且汽車

為動產，其所有權之讓與，依民法第761條第1項規定，仍

因交付而生效；汽車行車執照上車主之登記、汽車權利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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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過戶登記，僅為行政管理措施，尚不得僅以登記名義

用以認所有權人之唯一或主要之依據，而由抗告人邱芊睿

就該車之實際使用情況，也不能排除其係車輛之實際所有

人，衡酌車輛之易流通性，極易移轉他人或處分，為徹底

剝奪犯罪所得、保全日後之執行，自有保全之必要，且與

比例原則無違。

四、綜上所述，原審綜合各項事證裁定抗告人等分別於原裁定附

表所示其等之財產，各於200萬元之範圍內，准予扣押，核

無違法或不當。抗告人等仍執前詞提起抗告，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五、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游秀雯

　　　　　　　　　　　　　　　　　　　法　官　林源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江玉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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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43號
抗  告  人  
即受扣押人  邱芊睿






            劉宣妤




            陳宇輝




上列抗告人即受扣押人等因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4日第一審裁定（113年度聲扣字第7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扣押人邱芊睿、劉宣妤、陳宇輝等3人（下稱抗告人等）本件所涉之非法搶票設備，均在國外，非在我國境內，抗告人等透過設備及程式所搶之票種亦大多均為國外演唱會或演出，其是否有歸屬於我國管轄權亦有疑義。且受扣押人等3人於偵查中均已如實交代客觀事實，所述之犯罪所得遠遠低於新台幣（下同）200萬元，並無扣押之必要；原裁定認抗告人等分別於原裁定附表所示抗告人之財產各於200萬之範圍內應予扣押之理由無非略以「三位共同被告所涉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之所得分別至少為200萬元」等語，並未就如何認定犯罪所得分為200萬元一事有任何說理，且未提及何以有扣押之必要性，即逕認應就抗告人等分別就原裁定附表所示之財產於200萬內之範圍內應予扣押，顯有法律、事實認定上之違誤及裁定不備理由之違誤。另附表編號4之自用小客車，非抗告人邱芊睿名下之財產，係受扣押人邱芊睿母親自行購買之車輛，與本件犯罪所得概無關聯，且該車尚有貸款，價值輕微，即使扣押亦無法達成保全目的，足證無扣押必要。本件不應准許扣押，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裁定，以免侵害抗告人等之財產權等語。
二、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或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前者為保全犯罪利得原物之沒收，後者則係保全其價額之追徵或財產之抵償，於追徵抵償價額之額度，對義務人之一般財產為「假扣押」，使其發生禁止處分之效果，而非永久剝奪，目的在於確保實體判決之將來執行，屬不法利得剝奪之程序事項規定，以自由證明為已足，尚非須經嚴格證明之犯罪實體審究。而保全扣押具有干預人民財產權之性質，為避免過度扣押而侵害義務人之財產權，就義務人責任財產之暫時扣押範圍，應遵守比例原則，始與酌量扣押之旨無違；事實審法院倘已依卷內資料，綜合審酌應沒收之不法利得數額（應追徵之價額）、扣押財產之狀況、經濟價值及保全利益等情，為合目的性之裁量，與比例原則無違者，核屬事實審法院本於職權所為之適法裁量，尚難逕指為違法。
三、經查：
　㈠按犯罪之行為地或結果地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者，為相牽連案件。刑事訴訟法第6條所規定之案件，得由一檢察官合併偵查或合併起訴。刑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第7條第2款、第1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抗告人等為以虛偽資料或其他不正方式，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購買藝文表演票券，取得訂票或取票憑證之犯行時係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且本案係透過縝密規劃及成員層層分工進行，以抗告人邱芊睿為首（戶籍地為臺中市○○區○○里○○街000巷00號），負責販售票券從中獲取不法利得並分配集團內部利益；由抗告人邱芊睿提人頭資料，供抗告人劉宣妤、陳宇輝等工程師在購買票券期間使用程式大量搶票，自屬數人共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在偵查中可合併偵查、合併起訴。因而，本案經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下稱聲請人）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許可後，向原審法院聲請扣押抗告人等所有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財產，原審法院應有審判權、管轄權，合先敘明。　　　　　
　㈡抗告人等因違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案件，經由聲請人報請臺中地檢署檢察官許可後，向原審法院聲請扣押如原審裁定附表所示之財產。本院經核閱聲請人所提出之聲請書暨所附之帳戶、財產資料、相關犯罪事證及抗告人等供述筆錄（因偵查不公開，故不於此詳細載明），足認抗告人等違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10條之1第3項之罪之犯罪嫌疑重大，且聲請人已釋明犯罪所得金額至少有358萬5,217元，原審經綜合判斷，認有相當理由足以認定抗告人等涉嫌違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犯行，且為本案將來確有判決諭知沒收犯罪所得及沒收不能或不宜執行時之追徵其價額之可能性，及有預防抗告人等脫產規避執行沒收或追徵，而裁定抗告人等所有分別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財產各於200萬元範圍內，准予扣押，於法並無違誤。
　㈢扣押屬一種保全程序，係為保全將來沒收、追徵之目的，而禁止犯罪嫌疑人或第三人處分其財產所實施之強制處分，法院就扣押與否之審查，僅在判斷有無實施扣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僅需自由證明為已足。惟查：
　　⒈抗告意旨稱抗告人等於偵查中均已如實交代客觀事實，所述之犯罪所得遠遠低於200萬元，並無扣押之必要。且原裁定未就如何認定犯罪所得分為200萬元一事有任何說理，且未說明何以有扣押之必要，即逕認應就抗告人等分別就原裁定附表所示財產於200萬元內之範圍內應予扣押，顯有違誤等語。然查本案目前尚在偵查中，而偵查階段關於犯罪事實之調查及證據之蒐集本屬浮動狀態，抗告人等違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之犯行，其犯罪事實及情節為何、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數額為何、原裁定附表所示之財產是否均為犯罪所得之物、可否作為將來追徵（繳）抗告人等及其共犯不法所得之客體等節，均屬本案實體上判斷之問題，尚難於本件聲請扣押之程序逕行論斷。在此之前，實難據以排除附表財產（帳戶）作為抗告人等違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收受、掩飾犯罪所得之可能性。且為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保全日後執行之需要，自有扣押之必要。是抗告人等前開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均難謂可採。
　　⒉抗告人邱芊睿抗告意旨另稱原裁定附表編號4之自用小客車，非其名下之財產，係其母親自行購買之車輛，與本件犯罪所得無關聯，且該車尚有貸款，價值輕微，即使扣押亦無法達成保全目的，無扣押必要等情。查現行刑法第38條第4項及第38條之1第3項新增沒收不能或不宜執行時，應追徵其價額之規定，為預防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脫產規避追徵之執行，必要時應扣押其財產，是為保全追徵，得對第三人所有之一般財產扣押，參酌上開車輛聲請人已釋明該車輛均為抗告人邱芊睿使用及其他相關資料（如抗告人邱芊睿駕駛上開車輛車禍出險情形），且汽車為動產，其所有權之讓與，依民法第761條第1項規定，仍因交付而生效；汽車行車執照上車主之登記、汽車權利變動過戶登記，僅為行政管理措施，尚不得僅以登記名義 用以認所有權人之唯一或主要之依據，而由抗告人邱芊睿就該車之實際使用情況，也不能排除其係車輛之實際所有人，衡酌車輛之易流通性，極易移轉他人或處分，為徹底剝奪犯罪所得、保全日後之執行，自有保全之必要，且與比例原則無違。
四、綜上所述，原審綜合各項事證裁定抗告人等分別於原裁定附表所示其等之財產，各於200萬元之範圍內，准予扣押，核無違法或不當。抗告人等仍執前詞提起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游秀雯
　　　　　　　　　　　　　　　　　　　法　官　林源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江玉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43號
抗  告  人  
即受扣押人  邱芊睿



            劉宣妤


            陳宇輝


上列抗告人即受扣押人等因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案件，不服臺灣
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4日第一審裁定（113年度聲扣
字第7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扣押人邱芊睿、劉宣妤、陳宇輝
    等3人（下稱抗告人等）本件所涉之非法搶票設備，均在國
    外，非在我國境內，抗告人等透過設備及程式所搶之票種亦
    大多均為國外演唱會或演出，其是否有歸屬於我國管轄權亦
    有疑義。且受扣押人等3人於偵查中均已如實交代客觀事實
    ，所述之犯罪所得遠遠低於新台幣（下同）200萬元，並無
    扣押之必要；原裁定認抗告人等分別於原裁定附表所示抗告
    人之財產各於200萬之範圍內應予扣押之理由無非略以「三
    位共同被告所涉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之所得分別至少為20
    0萬元」等語，並未就如何認定犯罪所得分為200萬元一事有
    任何說理，且未提及何以有扣押之必要性，即逕認應就抗告
    人等分別就原裁定附表所示之財產於200萬內之範圍內應予
    扣押，顯有法律、事實認定上之違誤及裁定不備理由之違誤
    。另附表編號4之自用小客車，非抗告人邱芊睿名下之財產
    ，係受扣押人邱芊睿母親自行購買之車輛，與本件犯罪所得
    概無關聯，且該車尚有貸款，價值輕微，即使扣押亦無法達
    成保全目的，足證無扣押必要。本件不應准許扣押，爰依法
    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裁定，以免侵害抗告人等之財產權等
    語。
二、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行為人以外
    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
    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或犯罪行
    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
    ；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
    別定有明文。又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
    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
    ，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前者為保全
    犯罪利得原物之沒收，後者則係保全其價額之追徵或財產之
    抵償，於追徵抵償價額之額度，對義務人之一般財產為「假
    扣押」，使其發生禁止處分之效果，而非永久剝奪，目的在
    於確保實體判決之將來執行，屬不法利得剝奪之程序事項規
    定，以自由證明為已足，尚非須經嚴格證明之犯罪實體審究
    。而保全扣押具有干預人民財產權之性質，為避免過度扣押
    而侵害義務人之財產權，就義務人責任財產之暫時扣押範圍
    ，應遵守比例原則，始與酌量扣押之旨無違；事實審法院倘
    已依卷內資料，綜合審酌應沒收之不法利得數額（應追徵之
    價額）、扣押財產之狀況、經濟價值及保全利益等情，為合
    目的性之裁量，與比例原則無違者，核屬事實審法院本於職
    權所為之適法裁量，尚難逕指為違法。
三、經查：
　㈠按犯罪之行為地或結果地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
    華民國領域內犯罪。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
    在地之法院管轄。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者，為相牽連案件。
    刑事訴訟法第6條所規定之案件，得由一檢察官合併偵查或
    合併起訴。刑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第7條第2
    款、第1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抗告人等為以虛偽資料或
    其他不正方式，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購買藝文表演票券
    ，取得訂票或取票憑證之犯行時係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且本
    案係透過縝密規劃及成員層層分工進行，以抗告人邱芊睿為
    首（戶籍地為臺中市○○區○○里○○街000巷00號），負責販售
    票券從中獲取不法利得並分配集團內部利益；由抗告人邱芊
    睿提人頭資料，供抗告人劉宣妤、陳宇輝等工程師在購買票
    券期間使用程式大量搶票，自屬數人共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
    ，在偵查中可合併偵查、合併起訴。因而，本案經由臺中市
    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下稱聲請人）報請臺灣臺中地方
    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許可後，向原審法院聲請
    扣押抗告人等所有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財產，原審法院應有
    審判權、管轄權，合先敘明。　　　　　
　㈡抗告人等因違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案件，經由聲請人報請
    臺中地檢署檢察官許可後，向原審法院聲請扣押如原審裁定
    附表所示之財產。本院經核閱聲請人所提出之聲請書暨所附
    之帳戶、財產資料、相關犯罪事證及抗告人等供述筆錄（因
    偵查不公開，故不於此詳細載明），足認抗告人等違反文化
    創意產業發展法第10條之1第3項之罪之犯罪嫌疑重大，且聲
    請人已釋明犯罪所得金額至少有358萬5,217元，原審經綜合
    判斷，認有相當理由足以認定抗告人等涉嫌違反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法犯行，且為本案將來確有判決諭知沒收犯罪所得及
    沒收不能或不宜執行時之追徵其價額之可能性，及有預防抗
    告人等脫產規避執行沒收或追徵，而裁定抗告人等所有分別
    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財產各於200萬元範圍內，准予扣押，
    於法並無違誤。
　㈢扣押屬一種保全程序，係為保全將來沒收、追徵之目的，而
    禁止犯罪嫌疑人或第三人處分其財產所實施之強制處分，法
    院就扣押與否之審查，僅在判斷有無實施扣押強制處分之必
    要，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僅需自由證明為已足。惟查：
　　⒈抗告意旨稱抗告人等於偵查中均已如實交代客觀事實，所
      述之犯罪所得遠遠低於200萬元，並無扣押之必要。且原
      裁定未就如何認定犯罪所得分為200萬元一事有任何說理
      ，且未說明何以有扣押之必要，即逕認應就抗告人等分別
      就原裁定附表所示財產於200萬元內之範圍內應予扣押，
      顯有違誤等語。然查本案目前尚在偵查中，而偵查階段關
      於犯罪事實之調查及證據之蒐集本屬浮動狀態，抗告人等
      違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之犯行，其犯罪事實及情節為何
      、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數額為何、原裁定附表所
      示之財產是否均為犯罪所得之物、可否作為將來追徵（繳
      ）抗告人等及其共犯不法所得之客體等節，均屬本案實體
      上判斷之問題，尚難於本件聲請扣押之程序逕行論斷。在
      此之前，實難據以排除附表財產（帳戶）作為抗告人等違
      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收受、掩飾犯罪所得之可能性。且
      為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保全日後執行之需要，自有扣押之
      必要。是抗告人等前開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均難謂
      可採。
　　⒉抗告人邱芊睿抗告意旨另稱原裁定附表編號4之自用小客車
      ，非其名下之財產，係其母親自行購買之車輛，與本件犯
      罪所得無關聯，且該車尚有貸款，價值輕微，即使扣押亦
      無法達成保全目的，無扣押必要等情。查現行刑法第38條
      第4項及第38條之1第3項新增沒收不能或不宜執行時，應
      追徵其價額之規定，為預防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脫
      產規避追徵之執行，必要時應扣押其財產，是為保全追徵
      ，得對第三人所有之一般財產扣押，參酌上開車輛聲請人
      已釋明該車輛均為抗告人邱芊睿使用及其他相關資料（如
      抗告人邱芊睿駕駛上開車輛車禍出險情形），且汽車為動
      產，其所有權之讓與，依民法第761條第1項規定，仍因交
      付而生效；汽車行車執照上車主之登記、汽車權利變動過
      戶登記，僅為行政管理措施，尚不得僅以登記名義 用以
      認所有權人之唯一或主要之依據，而由抗告人邱芊睿就該
      車之實際使用情況，也不能排除其係車輛之實際所有人，
      衡酌車輛之易流通性，極易移轉他人或處分，為徹底剝奪
      犯罪所得、保全日後之執行，自有保全之必要，且與比例
      原則無違。
四、綜上所述，原審綜合各項事證裁定抗告人等分別於原裁定附
    表所示其等之財產，各於200萬元之範圍內，准予扣押，核
    無違法或不當。抗告人等仍執前詞提起抗告，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五、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游秀雯
　　　　　　　　　　　　　　　　　　　法　官　林源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江玉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43號
抗  告  人  
即受扣押人  邱芊睿



            劉宣妤


            陳宇輝


上列抗告人即受扣押人等因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4日第一審裁定（113年度聲扣字第7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扣押人邱芊睿、劉宣妤、陳宇輝等3人（下稱抗告人等）本件所涉之非法搶票設備，均在國外，非在我國境內，抗告人等透過設備及程式所搶之票種亦大多均為國外演唱會或演出，其是否有歸屬於我國管轄權亦有疑義。且受扣押人等3人於偵查中均已如實交代客觀事實，所述之犯罪所得遠遠低於新台幣（下同）200萬元，並無扣押之必要；原裁定認抗告人等分別於原裁定附表所示抗告人之財產各於200萬之範圍內應予扣押之理由無非略以「三位共同被告所涉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之所得分別至少為200萬元」等語，並未就如何認定犯罪所得分為200萬元一事有任何說理，且未提及何以有扣押之必要性，即逕認應就抗告人等分別就原裁定附表所示之財產於200萬內之範圍內應予扣押，顯有法律、事實認定上之違誤及裁定不備理由之違誤。另附表編號4之自用小客車，非抗告人邱芊睿名下之財產，係受扣押人邱芊睿母親自行購買之車輛，與本件犯罪所得概無關聯，且該車尚有貸款，價值輕微，即使扣押亦無法達成保全目的，足證無扣押必要。本件不應准許扣押，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裁定，以免侵害抗告人等之財產權等語。
二、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或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前者為保全犯罪利得原物之沒收，後者則係保全其價額之追徵或財產之抵償，於追徵抵償價額之額度，對義務人之一般財產為「假扣押」，使其發生禁止處分之效果，而非永久剝奪，目的在於確保實體判決之將來執行，屬不法利得剝奪之程序事項規定，以自由證明為已足，尚非須經嚴格證明之犯罪實體審究。而保全扣押具有干預人民財產權之性質，為避免過度扣押而侵害義務人之財產權，就義務人責任財產之暫時扣押範圍，應遵守比例原則，始與酌量扣押之旨無違；事實審法院倘已依卷內資料，綜合審酌應沒收之不法利得數額（應追徵之價額）、扣押財產之狀況、經濟價值及保全利益等情，為合目的性之裁量，與比例原則無違者，核屬事實審法院本於職權所為之適法裁量，尚難逕指為違法。
三、經查：
　㈠按犯罪之行為地或結果地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者，為相牽連案件。刑事訴訟法第6條所規定之案件，得由一檢察官合併偵查或合併起訴。刑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第7條第2款、第1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抗告人等為以虛偽資料或其他不正方式，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購買藝文表演票券，取得訂票或取票憑證之犯行時係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且本案係透過縝密規劃及成員層層分工進行，以抗告人邱芊睿為首（戶籍地為臺中市○○區○○里○○街000巷00號），負責販售票券從中獲取不法利得並分配集團內部利益；由抗告人邱芊睿提人頭資料，供抗告人劉宣妤、陳宇輝等工程師在購買票券期間使用程式大量搶票，自屬數人共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在偵查中可合併偵查、合併起訴。因而，本案經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下稱聲請人）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許可後，向原審法院聲請扣押抗告人等所有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財產，原審法院應有審判權、管轄權，合先敘明。　　　　　
　㈡抗告人等因違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案件，經由聲請人報請臺中地檢署檢察官許可後，向原審法院聲請扣押如原審裁定附表所示之財產。本院經核閱聲請人所提出之聲請書暨所附之帳戶、財產資料、相關犯罪事證及抗告人等供述筆錄（因偵查不公開，故不於此詳細載明），足認抗告人等違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10條之1第3項之罪之犯罪嫌疑重大，且聲請人已釋明犯罪所得金額至少有358萬5,217元，原審經綜合判斷，認有相當理由足以認定抗告人等涉嫌違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犯行，且為本案將來確有判決諭知沒收犯罪所得及沒收不能或不宜執行時之追徵其價額之可能性，及有預防抗告人等脫產規避執行沒收或追徵，而裁定抗告人等所有分別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財產各於200萬元範圍內，准予扣押，於法並無違誤。
　㈢扣押屬一種保全程序，係為保全將來沒收、追徵之目的，而禁止犯罪嫌疑人或第三人處分其財產所實施之強制處分，法院就扣押與否之審查，僅在判斷有無實施扣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僅需自由證明為已足。惟查：
　　⒈抗告意旨稱抗告人等於偵查中均已如實交代客觀事實，所述之犯罪所得遠遠低於200萬元，並無扣押之必要。且原裁定未就如何認定犯罪所得分為200萬元一事有任何說理，且未說明何以有扣押之必要，即逕認應就抗告人等分別就原裁定附表所示財產於200萬元內之範圍內應予扣押，顯有違誤等語。然查本案目前尚在偵查中，而偵查階段關於犯罪事實之調查及證據之蒐集本屬浮動狀態，抗告人等違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之犯行，其犯罪事實及情節為何、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數額為何、原裁定附表所示之財產是否均為犯罪所得之物、可否作為將來追徵（繳）抗告人等及其共犯不法所得之客體等節，均屬本案實體上判斷之問題，尚難於本件聲請扣押之程序逕行論斷。在此之前，實難據以排除附表財產（帳戶）作為抗告人等違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收受、掩飾犯罪所得之可能性。且為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保全日後執行之需要，自有扣押之必要。是抗告人等前開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均難謂可採。
　　⒉抗告人邱芊睿抗告意旨另稱原裁定附表編號4之自用小客車，非其名下之財產，係其母親自行購買之車輛，與本件犯罪所得無關聯，且該車尚有貸款，價值輕微，即使扣押亦無法達成保全目的，無扣押必要等情。查現行刑法第38條第4項及第38條之1第3項新增沒收不能或不宜執行時，應追徵其價額之規定，為預防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脫產規避追徵之執行，必要時應扣押其財產，是為保全追徵，得對第三人所有之一般財產扣押，參酌上開車輛聲請人已釋明該車輛均為抗告人邱芊睿使用及其他相關資料（如抗告人邱芊睿駕駛上開車輛車禍出險情形），且汽車為動產，其所有權之讓與，依民法第761條第1項規定，仍因交付而生效；汽車行車執照上車主之登記、汽車權利變動過戶登記，僅為行政管理措施，尚不得僅以登記名義 用以認所有權人之唯一或主要之依據，而由抗告人邱芊睿就該車之實際使用情況，也不能排除其係車輛之實際所有人，衡酌車輛之易流通性，極易移轉他人或處分，為徹底剝奪犯罪所得、保全日後之執行，自有保全之必要，且與比例原則無違。
四、綜上所述，原審綜合各項事證裁定抗告人等分別於原裁定附表所示其等之財產，各於200萬元之範圍內，准予扣押，核無違法或不當。抗告人等仍執前詞提起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游秀雯
　　　　　　　　　　　　　　　　　　　法　官　林源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江玉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